附件1

重点工作任务分工表
	序号
	重点工作任务
	责任单位

	1
	通过我市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，对应急产业相关科技工作给予支持，推动应急产业领域科技研发平台体系建设
	市科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会同市有关部门

	2
	支持鼓励我市企业与高校、科研机构联合建立应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
	市科委

	3
	按照国家确定的应急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，做好我市应急产品筛选和引导应急服务发展方向等工作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会同市有关部门

	4
	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提供应急服务，支持社会应急服务机构发展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委会同市财政局等市有关部门

	5
	加快建设我市应急产业创新中心和成果转化中心，建设市级应急物资和生产能力储备基地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委会同市有关部门

	6
	积极申报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政府应急办

	7
	采用政府订购应急产品、专项资金支持等方式，促进应急产业企业发展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委会同市财政局等市有关部门

	8
	完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场所、高层建筑、学校、公共场所、应急避难场所、交通基础设施等应急设施设备配置标准，完善各类应急救援基地和队伍的装备配备标准，加大资金投入，推动应急设施设备装备与建设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
	市安全监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教委、市建委、市交通运输委、市地震局等部门分工负责

	9
	健全应急产品实物储备、社会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管理制度，建设应急产品和生产能力储备综合信息平台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会同市有关部门

	10
	加强应急仓储、中转、配送设施建设，提高应急产品物流效率
	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有关部门

	11
	利用风险补偿机制支持重大应急创新产品首次应用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科委会同市有关部门

	12
	推动应急服务业与现代保险服务业相结合，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系，加快推行巨灾指数保险
	天津保监局、市金融局、市发展改革委

	13
	鼓励跨国公司、中央企业和科研院所在我市设立应急产业研发中心。鼓励企业以高端应急产品、技术和服务开拓市场
	市商务委、市科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知识产权局

	14
	组织开展应急产业展览，充分利用相关平台交流推介应急产品和服务
	市商务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会同市有关部门

	15
	加快制（修）订应急产品和应急服务标准
	市市场监管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会同市有关部门

	16
	对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的应急产品和服务，在有关投资、科研等计划中给予支持
	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委会同市有关部门

	17
	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应急产业发展投入机制，带动全社会加大对应急产业投入力度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政府应急办会同市有关部门

	18
	落实国家关于应急产业的税收政策
	市财政局（市地税局）、市国税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会同市有关部门

	19
	建立健全应急救援补偿制度，对征用单位和个人的应急物资、装备等及时予以补偿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

	20
	鼓励金融资本、民间资本及创业与私募股权投资投向应急产业，支持符合条件的应急产业企业采取发行股票、债券等多种方式，在海内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
	市财政局、市金融局、天津银监局、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会同市有关部门

	21
	引导融资性担保机构加大对符合产业政策、资质好、管理规范的应急产业企业的担保力度
	天津银监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

	22
	加大对技术先进、优势明显、带动和支撑作用强的应急产业重大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
	市金融局、天津银监局、人民银行天津分行

	23
	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应急产业人才培养和服务体系。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开设应急产业相关专业
	市教委、市人力社保局

	24
	贯彻执行全国统一的应急产业运行监测分析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统计局

	25
	加强应急产品质量监管，依法查处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应急产品的违法行为；依托现有检测资源，提升应急产品检测能力
	市市场监管委

	26
	完善事关人身生命安全的应急产品认证制度
	市市场监管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

	27
	鼓励发展应急产业协会等社团组织
	市政府应急办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会同市有关部门

	28
	对应急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用地，在符合国家和我市产业政策、城市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相关规划的前提下予以支持
	市国土房管局、市规划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

	29
	建立应急产业企业联系点机制
	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有关部门


